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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志坚

5 月 26 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
来临之际，江苏省泰兴市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副主任杨蓉正忙着举办检察开放日小学
生专场，其中有 3 名特殊的参观者——该
院发现、救助并持续关注的事实孤儿。

泰兴市检察院很早就关注并探索事实
孤儿保障工作，也积攒了不少经验。在总
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2019 年 6 月，民政
部、最高法、最高检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
的意见》（下称《意见》），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开始实施。《意见》明确规定，父母一方死亡
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
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
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属于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即“事实孤儿”。

如今，《意见》实施已经三年多，检察
机关落实得怎么样？实践中又遇到什么
新问题？记者就此对江苏省检察机关进
行了深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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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本报特推出“聚焦特
殊困境儿童保护系列报道”，展现检察机关保护事实孤儿、农村留守儿童、残障儿童、涉罪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努力和成效，敬请关注。

2021 年 8 月，泗洪县检察院在办
案中发现 ，两名幼儿的母亲因案身
亡，父亲被关押，两个孩子符合事实
孤儿标准。该院及时将线索移送该
县民政局，促使两个孩子被纳入事实
孤儿保障。同时，检察机关为两个孩
子发放了 15 万元司法救助金，并开
设联名账户监督救助资金使用。

结合该案办理，2022 年 3 月，泗
洪县检察院和该县民政局会签了《关
于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深度合作的意
见》，进一步畅通事实孤儿线索双向
移送渠道，实现未成年人保护“1+1>
2”的效果。目前，该院已推动将办案
中发现的 9 名未成年人纳入困境儿
童范畴，其中事实孤儿 7名。

如今，在落实《意见》过程中，江
苏省检察机关已将“应救尽救”作为
基本原则 ，实现事实孤儿保障常态
化。江苏省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毛建忠告诉记者，《意见》实施以来，
该省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发现、移送并
确认事实孤儿线索 187 人，通过检察
建议、支持起诉等方式办理监护缺失
监督案件 118件。

事实孤儿保障的前提是及时发

现线索。泰州市检察院在全市 4 家
看守所开展在押人员未成年人子女
监护情况问卷调查，全面搜集被羁押
人员子女信息，发现并向民政部门移
送事实孤儿线索；常州市检察院联合
团市委、市民政局等部门开展事实孤
儿权益保障情况专项清查行动，对排
查出的 163 名事实孤儿逐一跟踪调
查，发现民事维权线索后支持相关部
门起诉，办理变更监护权、宣告失踪
等民事案件。

事实孤儿保障一般实行户籍地
属地管理。2020 年 2 月，苏州市检察
院联合民政、公安等 12 个部门出台
文件 ，把非苏州户籍的事实孤儿纳
入临时监护 ，规定由儿童发现地的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作为临时监
护人 ，提供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的临
时照料。苏州市虎丘区检察院在办
理一起贩卖毒品案中 ，针对非本地
户籍的服刑人员子女 ，及时启动儿
童救助联动机制 ，妥善将其安置在
苏州市福利总院进行临时监护。同
时，该院加强异地协作，督促落实涉
案儿童长期监护责任 ，协助办理事
实无人抚养证明并获取相应补贴。

事实孤儿保障涉及户籍、身份认
定、监护人、教育等方方面面，需要多
方协作，形成合力。

2021 年底，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
接到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移交的线
索，王某因刑事案件在上海被羁押，
她两个年幼的孩子被遗弃在上海 。
经查，王某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孩
子的生父失联，外祖父母拒绝将孩子
领回照顾。发现两个孩子成为事实
孤儿后，两地检察机关联合向秦淮区
民政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开展托底
救助帮扶。在王某拒绝提供孩子出
生信息的情况下，秦淮区检察院检察
官查找到孩子的出生记录，协调区公
安、教育等部门，为两个孩子办理了
落户、入学。

在 检 察 机 关 的 努 力 下 ，孩 子 的
外祖父母同意接回两个孩子。2022
年 8 月，秦淮区检察院支持孩子外祖
父母向法院起诉 ，申请撤销王某监
护人资格 ，指定外祖父母为孩子监
护人 ，最终获法院判决支持。两地
检察机关还共同制定家庭教育指导
方案，如今，两个孩子与老人相处融
洽，在校表现优异。

“应救尽救”：事实孤儿保障常态化

“小雨（化名）已经上初中了，弟
弟也上小学了，两个孩子都长高了不
少，也能和大家正常交流了。”近日，
徐州市云龙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
任于睿收到了事实孤儿小雨兄弟俩
的最新消息。

小 雨 的 父 亲 是 一 名 精 神 病 人 ，
精神病发作时将妻子杀害。父亲被
强 制 医 疗 后 ，照 顾 小 雨 和 弟 弟 的 重
担落在了年近 70 岁的奶奶身上，每
人每月 200 多元的低保是三人的主
要 生 活 来 源 。 2020 年 6 月 ，云 龙 区
检察院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发放 2
万 元 司 法 救 助 金 ，并 提 示 小 雨 奶 奶
申请事实孤儿救助。但相关部门认
为父母被强制医疗情形未在《意见》
中 明 文 列 举 ，像 小 雨 这 类 儿 童 不 在
保障范围内。

云龙区检察院经过梳理，发现全
市有 6 个类似情况的孩子，申请事实
孤 儿 救 助 都 未 通 过 。 该 院 认 为 ，强
制医疗应属《意见》中“其他限制人

身自由的措施”，遂于 2020 年 12 月启
动 行 政 公 益 诉 讼 程 序 ，促 使 职 能 部
门重新认定。2021 年 1 月，几个孩子
均 被 纳 入 事 实 孤 儿 保 障 范 围 。 由
此 ，江 苏 省 民 政 厅 在 该 省 开 展 了 强
制医疗领域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清查
及保障行动。

事实孤儿的情况是动态的，有“进”
就有“退”。随着孩子长大、“失联”的父
母归来或犯罪的父母刑满释放，原有的
需要保障情形消失，就要退出事实孤儿
保障。据统计，2020年以来，江苏省已
有72名事实孤儿退出保障。

2021 年 6 月，涟水县检察院在办
案中发现 15岁的聪聪（化
名）父亲因病去世，母亲
张某失联，遂建议民政部
门将他纳入事实孤儿保
障。今年 4 月，在外生活
多年、经济有所好转的张
某回家，聪聪应受保障的
情形随之消失。检察官

与村儿童主任针对聪聪退出事实孤
儿保障、过渡性保障等问题进行商讨
后，5 月 10 日，民政部门终止了聪聪
的保障资格。

“有序进退才能确保政策惠及更
多儿童。”涟水县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副主任朱美君告诉记者，该院与县民
政局在 3 个较大的乡镇共建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机制，精准对接全县 400 余
名村（居）儿童主任，有效解决事实孤
儿认定、清退中的重点难点问题。3
年来，该县享受事实孤儿保障的儿童
新增 126 人、减退 65 人，实现了动态
化、精准化、规范化管理。

“有进有退”：事实孤儿保障精准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江苏省各地检察机关在
落实《意见》过程中，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线索发现
难、事实孤儿父母“失联”认定难、事实孤儿认定范
围窄等问题。

事实孤儿线索发现难是保障工作首先遇到的
难题。盐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尹彩、宿迁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沈晓明认为，事实孤儿的
身份状态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儿童的自救能力相对
较弱，检察机关在办案中不易发现，且通过办案发
现线索存在滞后性、局限性。淮安市检察院第七检
察部副主任韩雪娇说，因执法司法数据信息不共
享，民政部门除依赖乡镇人工排查和当事人自主申
请外，很难及时掌握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等被
执行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人员的子女状况，可能有部
分事实孤儿被遗漏在保障之外。

韩雪娇和常州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朱红
霞建议研发数字化应用场景，协同民政、公安等部
门加强工作协作和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精准发现
事实孤儿。

事实孤儿父母“失联”认定难也是多地遇到的
难题。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李晓
艳等检察官反映，《意见》对于父母一方服刑、另一
方失联或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困境儿童父母“失联”
的认定标准不明，导致基层不会或不敢认定。如，
该院在办案中发现，4 岁女孩洋洋（化名）系非婚生
子，父亲身份不明，母亲因贩毒被判刑，系洋洋的唯
一抚养人。对于洋洋是否属于困境儿童，民政部门
存在疑虑。该院经与民政等部门多次专题会商，达
成了国家兜底监护的共识，并将洋洋寄养在爱心家
庭，有效解决临时监护问题。

朱红霞表示，进一步明确失联的标准和如何证
明失联的操作方法，既能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及时
获得保障，也能避免出现一些父母为了获得经济补
助而“假失联”的情况。

一些检察官通过办案还发现，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认定范围较窄。苏州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主任
杨梅认为，8 岁至 18 岁“大小孩”的长期监管是个难
题。民政部门可以承担监管责任的机构一般为儿
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前者收养未成年人
的年龄范围为 8 岁以下儿童，后者则主要救助流浪
乞讨、遭受监护侵害、暂时无人监护等未成年人。
而对于服刑人员 8 岁至 18 岁的子女长期监护问题常
常难以解决。

无论是线索发现还是后续救助保障，都需要多
部门加强协同。但实践中，还不同程度存在着部门
间信息共享不够、职责衔接不畅等问题。异地协作
问题如何解决？事实孤儿的保障资金由谁管理，谁
来监管？在保障事实孤儿基本生活的同时，如何更
多关爱他们的心理健康？……这些问题，检察官们
一直在思考着、探索着。

办案中发现新问题

右图：2022 年 8 月 ，常
州市金坛区检察院开
展困境儿童追索抚养
费支持起诉调查工作，
听取困境儿童的意愿。

王珏摄

左图：无锡市梁溪区检察院联合区民政部门，通过招募爱
心家庭方式，妥善解决服刑人员子女的临时监护问题。图
为检察官在办案场所与困境儿童互动交流。 范曾摄

下图：2023 年春节前，靖江市检察院开展困境
儿童集中关爱行动，上门走访了解困境儿童学
习生活情况。图为在困境儿童家中，检察官与
小朋友一起贴年画。 翟淋华摄

江苏省检察机关从一个个案件开始探索，一步步推动事实孤儿
保障制度化、实质化，在实现各项保障工作常态化、精细化的基础上，
还不断调研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希望江苏省检察机关继续主
动与民政、教育、卫健等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作，建立健全线索移送、
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同步做好司法救助、心理疏导等工作，推动解
决事实孤儿临时养护照料、就医、入学等问题，依法做好事实孤儿监
护监督工作，确保国家对事实孤儿的保障政策落实到位，让他们不再
孤单。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
靖江市新桥镇德胜中心村
党委书记 杨恒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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